
本报讯 俗话说父债子偿，但在现实生活
中，这句话也并非在所有的情况下都适用。
日前，在房县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债务纠纷
案件中，当事人就因为自身的债务纠纷不适
用父债子偿的相关法律规定，而无奈提出撤
销诉讼申请。

今年 6月，程某来到房县人民法院，起诉
要求小王还钱。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后，法官
发现小王根本不认识程某。原来，程某与小
王的父亲老王是朋友，交情甚笃。程某之所
以状告小王，是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让小王偿
还其父留下的债务。

2017年，房县人老王因资金周转不开，
向朋友程某借款 6万元，声称 3个月就能偿
还。碍于朋友的情面，程某借了这笔钱。然
而 3个月后，老王并没有像当初承诺的那样
还钱。想着两人相识多年，程某并未急着催
要。过了 3年多，老王依旧没有还钱的意思，
程某心中埋怨老王不厚道，逐渐与他疏远，并
不再联系。

到了今年春节前夕，程某觉得该要回这
笔钱了，于是向老王主张债权，发现找不到
人，通过共同的朋友才得知，老王已经去世两
年多。程某遂将老王独子小王诉至法院，要
求父债子偿。

“我爸去世时，身上、租住的房里一共就
发现了一千多元现金，连身份证都没找到，没
有任何财产供我继承。”面对从天而降的债
务，小王无奈且心累。此外，法官调查发现，
小王年轻时不懂事，因为逞凶斗狠，被判寻衅
滋事罪入狱两年多。直到他出狱，才发现父
亲已经去世，就连葬礼都是小王的姑姑和叔
叔凑钱办的。

庭审时，小王在操办其父葬礼的亲戚陪
同下，自证不认识程某，表明没有继承老王任

何财务的情况。法官告知程某：小王作为老
王遗产的唯一继承人（老王父母、妻子均已过
世，仅育有小王一子），就算已经继承老王遗
产，有还债的义务，偿还金额也限于其继承所
得财产的价值范围以内。例如，程某主张的
债权为 6万元，如小王继承的财产不足 6万
元，则其债权可能无法得到完全清偿。

程某在法庭上提出，老王曾说过自己在
房县有两处房产登记在小王名下，因此想请
法院调取父子俩的房产信息，若确实没有，就
自愿撤诉。程某表示：“如果老王真的什么财
产都没给后人留下，那我也不要债了。”对此，
小王及亲戚们都表示未从老王处继承任何遗
产，愿配合法院调查。

庭审后，法院依职权在房县不动产登记
局调取了王某父子名下不动产信息及变更登
记。查询显示，不管是老王还是小王，名下均
无任何不动产，且也无变更信息。程某得知
查询结果后，随即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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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去世，债务是否由其子承担？
法官：父债子偿并非所有情况都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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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丹江口市一废品回收站员工因为无证违规
焊接被查处。

近日，丹江口市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多部门对位于三官殿办事
处安乐河村5组白土垭一废品经营场所进行消防安全检查时发
现，废品回收站员工康某未取得应急管理部门颁发的《焊接与热
切割作业证》，在废品回收站内用电焊焊接。该废品回收站内
堆放大量塑料制品，作业位置与废弃塑料制品未保持安全距
离，焊接现场未配备消防设施器材，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防法》的相应规定，公安机关对其处以行政拘留 3日的处罚。

本报讯 火车上一时大意，忘记拧上装有开水的杯盖，结果
开水倒出导致他人烫伤。日前，房县人民法院经过诉前调解，
成功化解了这起纠纷。杯子的主人徐某一次性赔偿受害人各
项损失共计 14000元。

2023年 8月，房县人徐某乘坐由襄阳发往湖南吉首的火
车。在卧铺车厢，徐某在上铺，同车的杨某则在下铺。徐某早上
醒来后在开水间接了一杯开水，并返回自己的铺位，因为忘记拧
上杯盖，杯子不慎倾倒，开水倒在了杨某的脖子上，导致熟睡中
的杨某脖子和身体大面积烫伤。因医疗费、护理费、后期治疗费
等各项赔偿未能达成一致，杨某将徐某诉诸法院。

法官耐心调解，最终徐某同意在一周内一次性赔偿杨某各项
损失共计14000元，双方约定不再为此产生任何后续经济纠纷。

■记者 何利 通讯员 刘睿

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债务人死亡后，
债权人可以向债务人的继承人提出还款要
求。继承人从被继承人死亡时，继承开始，继承
人有权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但是继承人不能
只继承遗产中的积极财产，还须承受遗产中的
消极财产和遗产债务，债务人去世，继承人应在
继承遗产范围内履行还款义务。另外，偿还被
继承人债务也应以接受继承为前提，继承人只
有在接受继承时，才依法承担被继承人的债务，
这也是继承中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的体现。

本案中，小王在父亲确实没有留下任何
遗产能够继承的情况下，在诉讼中明确表示
不接受继承：既不接受继承人遗产，也不接受
继承人的债务，故程某的债权没能得到兑现。

火车上未拧杯盖烫伤他人
当事人赔偿14000元
■记者 何利 通讯员 刘睿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
解释”）相关规定，铁路旅客运送期间因第三人侵权造成旅客人
身损害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铁路运输
企业有过错的，应当在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
应的补充赔偿责任。铁路运输企业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第
三人追偿。本案发生在当事人乘坐火车途中，属于铁路运输企
业在运送旅客期间，旅客间致伤致残的侵权纠纷，对于运输企
业与受伤旅客杨某而言，旅客徐某为侵权第三人。因此本案同
样可以适用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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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证违规焊接 男子受拘留处罚
■记者 徐国文 通讯员 蔡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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